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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本行董事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2026年5月26日
舉行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提名孫茂竹先生為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
議案。選舉孫茂竹先生為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將提交本行股東會審議。
孫茂竹先生的董事任職資格尚待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准，其董事任期三
年，自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計算。

孫茂竹先生的簡歷如下：

孫茂竹，男，1959年出生，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註冊會計師。
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黨總支副書記和系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黨委
副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首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卓然工程技術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國會計學會管理會計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高校財
務管理委員會理事等職務。現任華潤雙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天路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孫茂竹先生確認，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孫茂竹先生在過去
三年沒有在其證券於中國內地、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的其他公眾公司中擔
任董事職務，與本行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沒有其他
任何關係，沒有在本行或其附屬公司中擔任其他任何職務，不持有任何本行或
其相聯法團股份之權益（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定義）。

孫茂竹先生確認其：( i )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
上市規則」）第3.13(1)至(8)條所載各項有關獨立性標準；(ii)過往或目前並無於
本行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中擁有財務或其他權益，亦無與本行任何核心關連人
士（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有任何關連；及(iii)於獲提名之時概無其他可能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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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獨立性的因素。董事會亦認為孫茂竹先生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13條的獨
立性指引，且根據指引條款乃為獨立。

孫茂竹先生的薪酬按照本行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關於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獨立
非執行董事薪酬調整方案的議案》的有關決議執行。具體薪酬可參考本行適時
發佈的年報。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孫茂竹先生的委任而言，沒有任何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h)至(v)中要求而須予披露的資料，亦沒有任何須提請本行股東注
意的事項。

承董事會命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春野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6年5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及非執行董事鄭國雨先生；執行董事蘆葦先生、
姚紅女士；非執行董事劉新安先生、張宣波先生、劉瑞鋼先生、陳雪女士、胡宇霆先生、
丁向明先生及余明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溫鐵軍先生、鍾瑞明先生、潘英麗女士、
唐志宏先生、洪小源先生、楊勇先生及浦永灝先生。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
機構，並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
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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